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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擴大承保業務過失致死附加條款 
101.02.03（101）華產企字第190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

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擴大承保業務過失致死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保險契約擴大承保下列事項： 

一、除下列第二款另有規定外，本保險契約擴大承保（符合承保範圍、本保險契約之其他條

款、條件及累積責任限額之情況下）因執行業務而過失導致他人死亡之各項罪名或其他

管轄領域類似立法所生之賠償請求或刑事調查，其相關抗辯費用或法律代理費用。 

二、如本附加條款擴大承保範圍之一部或全部，為其他保險契約所承保，本保險契約僅就損

失超過其他有效保險契約承保之部分，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契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理，其他事項仍

適用主保險契約條款之約定。 


